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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C15版）
①报告期内关联方存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名称

关联交
易内容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资金存
款 - - 17,637.05 45.51 15,190.43 43.48

②报告期内关联方利息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交易价格的
确定
方法

2019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例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存款利息
收入

协定存款利
率（1.50%） 57.28 15.32% 0.01%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交易价格的
确定方法

2018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例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存款利息
收入

协定存款利
率（1.50%） 173.70 54.64% 0.02%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交易价格
的确定方

法

2017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例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存款利息
收入

协定存款
利率

（1.50%）
191.50 54.05% 0.02%

陕煤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监会核准，为企业集团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为
陕煤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包括A股上市公司陕西煤业等）提供存款、贷款、委托贷款、结算等服务。陕
煤财务公司提供的相关业务高效、简便，并可提供不低于外部第三方的商业条件，发挥资金规模效
益，加速资金周转，节约交易成本和费用，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水平和效益。报告期内，发行人在陕
煤财务公司办理存款业务及综合授信业务，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发行人与陕煤财务公司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陕煤财务公司为发行人提供存款服务，存款利
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利率下限， 应不低于陕煤财务公司吸收其他陕煤集团
同类成员单位同种类存款所确定的利率及不低于一般商业银行向发行人提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
定的利率。陕煤财务公司向发行人发放贷款的利率，应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类型贷款规定的利
率上限（如有），应不高于陕煤财务公司向其他陕煤集团同类成员单位发放同种类贷款所确定的利
率及不高于一般商业银行向发行人提供同种类贷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

此外，发行人制定了《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陕西北元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大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存款资金风险防范制度》和《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存款风险处置预案》等制度，确保了发行人在陕煤财务公司存贷款定价的公允性及安全性。

（4）关联方贷款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的贷款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方式及决策

程序
年利率 2019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陕西神木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城支行

短期借
款

双方协商，根
据市场确定 4.35% - 10,000.00 20,000.00

陕西神木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城支行

长期借
款

双方协商，根
据市场确定 4.75% - - 40,0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关联方贷款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
内容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陕西神木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兴城支行 短期借款 - 10,000.00 20,000.00

陕西神木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兴城支行 长期借款 20,000.00 20,000.00 40,000.00

报告期内，公司对关联方的贷款利息支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利息支出
金额

占财务费
用的比例

利息支出
金额

占财务费
用的比例

利息支出
金额

占财务费
用的比例

利息支出金额 1,143.24 18.23% 2,377.00 17.81% 1,913.30 9.28%
陕煤财务公司提供的相关业务高效、简便，并可提供不低于外部第三方的商业条件，发挥资金

规模效益，加速资金周转，节约交易成本和费用，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水平和效益。报告期内，发行
人在陕煤财务公司办理存款业务及综合授信业务，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5）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报酬
报告期内，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报酬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9年 2018年度 2017年度

合计 659.79 522.99 429.64
注1：上表中的薪酬为税前收入，包含以前年度延期至本年度支付的薪酬和当年度实际支付的

薪酬，不包含当年度延期至以后年度支付的薪酬。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方资金往来
①2016年9月，发行人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

订了《公司客户委托贷款合同》（陕煤财司（2016）委贷0026号）。发行人委托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向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放贷款1,500,000,000.00元。 贷款期限为2016年9月18
日至2017年9月18日，借款利率按5.194%执行。截至2017年12月31日，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已经偿还了上述贷款，并支付了相应的利息，2017年相关利息收入为2,435.71万元。

②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的大额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主要为控股股东陕煤集团作为陕西省国资
委独资的大型企业，为满足日常流动资金的需求，需要通过银行获得短期借款。而贷款银行出于审
批及监管需要，对于流动资金贷款，要求借款方提供采购合同、订单合同等，陕煤集团作为投资管理
型公司，本身无法提供贷款所需的具有真实业务背景的合同。发行人作为陕煤集团下属经营状况较
好的子公司，能够提供银行所需上述采购合同。陕煤集团为了获取银行短期流动贷款，在与银行签
订贷款合同时，向银行提供北元化工相关采购合同。陕煤集团获得该笔贷款后，先按照约定将款项
支付给北元化工，之后将该笔资金重新转移至陕煤集团，用于补充陕煤集团的流动资金需求。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陕煤集团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年度 序号
金额

资金流入 资金流入
日期 资金流出 资金流出

日期（万元）

2017年度

1 100,000.00 陕煤集团-北元化
工 2017/3/21 北元化工-陕煤集

团 2017/3/21

2 80,000.00 陕煤集团-北元化
工 2017/3/27 北元化工-陕煤集

团 2017/3/27

3 45,000.00 陕煤集团-北元化
工 2017/4/19 北元化工-陕煤集

团 2017/4/19

4 36,000.00 陕煤集团-北元化
工 2017/4/5 北元化工-陕煤集

团 2017/4/5

5 55,000.00 陕煤集团-北元化
工 2017/5/17 北元化工-陕煤集

团 2017/5/17

6 40,000.00 陕煤集团-北元化
工 2017/5/15 北元化工-陕煤集

团 2017/5/15

合计 356,000.00
自2017年6月起，公司与陕煤集团未再发生类似资金往来业务，截至2018年10月10日，陕煤集团

已经偿还完上述所有贷款。
上述行为的资金流向和使用用途、利息如下：

年度 序
号

金额（万
元）

资金流
入

资金流入
日期 资金流出 资金流出

日期 流出对方名称 金额（万
元） 实际用途

2017
年度

1 100,000.00
陕煤集
团-北
元化工

2017/3/21
北元化工
-陕煤集

团
2017/3/21 中国银行 200,000.00 归还流动资金

贷款

2 80,000.00
陕煤集
团-北
元化工

2017/3/27
北元化工
-陕煤集

团
2017/3/27 中国银行 200,000.00 归还流动资金

贷款

3 45,000.00
陕煤集
团-北
元化工

2017/4/19
北元化工
-陕煤集

团
2017/4/19 浙商银行 140,000.00 归还流动资金

贷款

4 36,000.00
陕煤集
团-北
元化工

2017/4/5
北元化工
-陕煤集

团
2017/4/5 国家开发银行 200,000.00 归还流动资金

贷款

5 55,000.00
陕煤集
团-北
元化工

2017/5/17
北元化工
-陕煤集

团
2017/5/17 国家开发银行 140,000.00 归还流动资金

贷款

6 40,000.00
陕煤集
团-北
元化工

2017/5/15
北元化工
-陕煤集

团
2017/5/15 陕煤财务公司 90,000.00 归还流动资金

贷款

合
计 356,000.00 - - -

陕煤集团获得上述资金后，主要用于偿还流动性借款和对集团内子公司的借款，上述资金利息
均由陕煤集团负责偿还，上述资金转入发行人账户后当天即转至陕煤集团账户，发行人不存在利息
收入。

针对上述事项，陕煤集团出具承诺：北元化工因上述行为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罚或遭受相关的损
失，陕煤集团将承担全部责任。

（3）关联担保
①公司于2009年8月20日签订了以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牵头行和代理行编号为

6100140262009540713的银团贷款合同，期限12年，贷款总额430,000.00万元，专项用于“神木锦界工
业园区年产100万吨聚氯乙烯、80万吨烧碱项目”，保证人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以
本项目完工后形成的全部固定资产提供抵押担保，由关联自然人王凤君、韩虎威、刘平泽、刘银娥、
孙俊良、王凤义和王文明以各自持有的本公司的股权为本次贷款提供质押担保。保证主债权期间为
2009年8月20日至2021年8月19日，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截至2019年12月31
日，公司已还清该款项。

②2009年4月，本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编号为6100140262009020071的外汇借款合同，贷款
总额为10,000.00万美元，结汇后金额为人民币67,911.80万元，贷款期限为2009.4.30-2021.4.29，专用
于“神木锦界工业园区年产100万吨聚氯乙烯、80万吨烧碱项目”，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保证，本公司以本项目完工后形成的全部固定资产提供抵押担保，由王凤君、韩虎威、刘平
泽、刘银娥、孙俊良、王凤义、王文明等7位自然人以各自持有的本公司的股权为本次贷款提供质押
担保。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还清该款项。

③公司于2017年5月8日与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签订了编号为西行榆流借 [2017]第
010号的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6个月，用于流动资金周转。保证
人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主债权期间为2017年5月8日至2020年5月7日，保证期间
为主合同履行届满之日起两年。截至2019年12月31日，借款余额为38,000.00万元。

④公司于2017年2月23日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宁单北元17110152的《北
元化工流动资金贷款单一资金信托信托贷款合同》。该合同项下贷款金额为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24
个月，借款用于置换上海歆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借款，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2017年2月24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笔付款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两年止。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还清该款项。

⑤公司于2017年6月7日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6112201701100000073的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该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5亿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从2017年6月8日起至2018
年6月7日止，借款用于补充借款人正常经营活动所需的流动资金，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保证主债权期间为2017年6月8日起至2018年6月7日，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
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两年。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还清该款项。

⑥公司于2017年2月14日与陕西神木农村商业银行兴城支行签订了编号为神农商行兴城借字
【2017】第20003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该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4亿元人民币，期限2017年2月14日
至2020年2月13日，借款用于购买电石，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间
为借款到期之日起两年。截至2019年12月31日，借款余额为20,000.00万元。

⑦公司于2016年9月28日与陕西神木农村商业银行兴城支行签订了编号为神农商行兴城借字
【2016】第企20008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该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1亿元人民币，期限2016年9月26
日至2017年9月25日，借款用于购买电石，由陕西恒源煤电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
每笔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2年。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还清该款项。

⑧ 公 司 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 与 广 东 钰 通 融 资 租 赁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的 编 号 为
YT-XAGZ-SHHZ-2014-001《售后回租租赁合同》，该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广东钰通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将其拥有真实所有权单独做出处分的租赁物转让给公司，转让价格为26.50亿元，租赁期限为3
年。 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
年。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还清该款项。

⑨公司于2016年2月19日与上海歆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了编号为XHHZ2016006的《联合融资租赁合同》。该项合同约定公司向上海歆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设备，转让价款为10.00亿元，承租的期限为364天，承租利率为4.914%。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担任第二承租人，承担上述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还清该
款项。

⑩公司于2016年4月26日与江西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了编号为JXJZ-2016-BYHG-003的《联合融资租赁合同》，该项合同约定公司向江西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承租设备，转让价款为8.4255亿元，承租的期限为364天，承租利率为4.86%。由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第二承租人，承担上述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公司的子公司陕西北元集团
锦源化工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26日与上海歆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了编号为XHHZ2016028的《联合融资租赁合同》，该项合同约定陕西北元集团锦源化工有限
公司向上海歆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承租设备，转让价款为5.1345亿元，承租的期限为364天，承租利
率为3.98%。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第二承租人，承担上述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截
至2019年12月31日，上述款项均已还清。

⑾公司于2018年6月8日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6110201801100001014号的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该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8亿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从2018年6月8日起至2021
年6月7日止，借款用于补充借款人正常经营活动所需的流动资金，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保证主债权期间为2018年6月8日起至2021年6月7日，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
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两年。截至2019年12月31日，借款余额为6亿元。

⑿公司于2019年3月9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签订了编号为61235019001003号的
《流动资产借款合同》。 该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5,000.00万元人民币， 借款期限为从2019年5月6日至
2021年5月5日，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周转，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
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两年。截至2019年12月31日，借款余额为5,000.00万元。

⒀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担保，均为股东为发行人的借款提供担保，不存在发行人向关联方提
供担保的情形。金融机构在对外贷款时为了减少贷款风险通常需要借款人提供担保。为支持发行人
更好的发展，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股东为其贷款提供担保。陕煤集团为陕西省国资下属的大型国有
企业，股东恒源投资为经营业绩良好、实力雄厚的大型民营企业，其他自然人股东均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为其提供质押担保， 发行人有实力的股东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更有利于发行人快速通过贷款
审批，也是市场上的通行做法，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3、关联方往来款项
（1）应收账款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 0.0003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 - - 79.67
陕煤集团神木张家峁矿业有限公司 84.39 29.18 16.58
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 - - 22.48

陕西中煤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 - 124.81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神府掘
进分公司 - 2.37 12.37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发电有限公司 - 8.53 1.37
神木市锦龙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 3.4 4.11
陕西亚华煤电集团锦界热电有限公司 2.92 2.09 -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路桥分
公司 625.13 138.21 -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 - 5.88 -
陕西省神木银丰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 386.4 399.42
陕西黄陵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7.55 - -
陕西铜川煤矿建设有限公司 115.37 - -

合计 835.37 576.06 660.81
（2）应收票据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陕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 - 40 197.17
陕煤集团神木柠条塔矿业有限公司 170.00 40 95.31
陕煤集团神木张家峁矿业有限公司 187.68 80 19
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 106.7 456.04
陕西煤业化工新型能源有限公司 - 50 -
陕西小保当矿业有限公司 - 50 220
陕西煤化选煤技术有限公司 - - 35.5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神府掘
进分公司 - - 35.11

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彬长分公
司 - - 50

陕西煤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 - 37.6
陕西煤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彬长分公司 - - 120.47
陕西煤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黄陵分公司 - - 57.64
陕西煤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神南分公司 - - 148.44
陕西陕煤彬长矿业有限公司 120.00 - 1,159.44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 - - 30
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 - - 167.93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 - - 30
陕西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 - 20
陕西铜川煤矿建设有限公司 - - 83.29
西安重装铜川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 - 23
陕西彬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 -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澄合分
公司 165.00 - -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矿建二
公司 40.00 - -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韩城分
公司 20.00 - -

陕西中煤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10.00 - -
合计 912.68 366.70 2,985.94

（3）应收款项融资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陕西黄陵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70.00 - -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发电有限公司 40.00 - -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 18.52 - -

神木泰和煤化工有限公司 10.99 - -
应收款项融资合计 139.51 - -
（4）预付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
公司 - 20.21 22.13

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 1,562.51 765.15 1,107.18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0.3 -
陕西秦源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 5.2 -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赵家梁煤矿有限责
任公司 - - 9.28

合计 1,562.51 790.86 1,138.60
（5）其他应收款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陕西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100.00 - -
其他应收款合计 100.00 - -
（6）应付款项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发
展有限公司 1,400.00 1,866.28 2,176.70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10.00 - 29.52

陕西省煤炭物资供应公司 140.57 210.72 210.72
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 2,518.67 872.79 1,023.11
陕西煤化物资储运有限公司 1.53 1.10 0.18
铜川煤矿机械制造厂 - - 0.38
陕西宇厦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2.25 12.25 12.25
神木泰和煤化工有限公司 66.25 113.00 113.00
陕西建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 1.73 21.73
陕西秦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42.28 87.96 50.38

陕西天工建设有限公司 146.06 135.38 74.32
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轮迪物流
有限公司 87.62 45.12 31.16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 199.07 264.41 137.05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 （集团）有
限公司 - - 17.10

陕西秦源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 - 5.54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 （集团）有
限公司市场运营分公司 17.32 19.59 32.43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 （集团）有
限公司咸阳分公司 183.22 464.42 274.82

陕西亚华煤电集团锦界热电有
限公司 313.85 285.83 369.49

陕西广通运输发展有限公司 583.98 587.98 117.76
神木市鑫广电化有限公司 1,409.31 1,585.32 1,550.93
西安煤矿机械专用设备有限公
司 222.17 - -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
工有限公司 2.18 - -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
产业有限公司供销分公司 1,481.84 - -

应付账款合计 8,838.19 6,553.88 6,248.57
（7）应付票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电化有限
公司(陕西恒源煤电集团电化
有限公司)

- - 11,712.35

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销售分公司 - - 5,505.28

陕西亚华煤电集团锦界热电
有限公司 - 581.18 2.76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
发展有限公司 9,060.00 15,120.00 17,710.48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 200.00 - 9,350.00

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 5,720.00 9,450.00 18,050.00
神木市鑫广电化有限公司 - 16,350.00 14,600.00
应付票据合计 14,980.00 41,501.18 76,930.86
（8）预收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陕西铜川煤矿建设有限公司 - 4.62 7.18
陕西煤化物资储运有限公司 1.11 1.05 0.83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赵家梁煤
矿有限责任公司 22.52 4.20 3.88

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
公司榆林分公司 19.92 60.15 91.84

陕西煤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分公司 140.76 12.87 24.91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韩城分公司 - - 0.05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汉中分公司 0.05 0.05 0.05

陕西比迪欧化工有限公司 - - 14.89
陕西欣塑建材有限公司 - 3.80 5.38
陕西陕焦化工有限公司 14.54 20.24 20.24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
化工有限公司 132.56 157.38 -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联众分公司 - - 3.76

神府经济开发区海湾煤矿有
限公司 20.87 9.19 33.81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
发展有限公司 10.17 30.84 -

陕西延长石油安源化工有限
公司 10.42 14.71 -

神木市恒东发电有限公司 1.37 3.08 -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发电有限
公司(陕西恒源煤电集团发电
有限公司)

0.69 - -

陕西煤业物资榆通有限责任
公司 18.83 - -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 467.74 - -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五洲分公司 0.02

预收款项合计 861.58 322.18 206.81
（9）其他应付款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榆林
分公司 18.00 18.00 18.00

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轮迪物流有限公
司 30.00 30.00 30.00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10 10.24 10.24
陕西宇厦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 81.99 81.99
陕西天工建设有限公司 322.11 322.11 322.11
陕西煤化物资储运有限公司 2.00 2.00 12.00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 20.00 - -
其他应付款合计 392.21 464.34 474.34
4、关联交易公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是向关联方进行关联销售、关联采购及在关联方进行存、贷款等业务，相

关交易价格对比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关联销售
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发行人向关联方的销售额分别为12,091.34万元、14,346.61万元

和19,886.07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27%、1.49%和1.98%，占比较小。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的主要产品为煤焦油。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发

行人向关联方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销售煤焦油的金额分别为7,435.64万
元、10,307.31万元和9,154.82万元。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煤焦油几乎均向其进行销售。

报告期内，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对于同种类型煤焦油向发行人及其他供
应商的采购价格如下：

单位：元/吨
性质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发行人 2,215.17 2,280.98 1,830.27
其他供应商[注1] 2,226.83 2,283.83 1,812.54
差异率[注2] -0.53% -0.12% 0.97%
注1：对其他企业的采购单价为各家价格的算术平均数；
注2：差异率=（关联方单价-非关联方单价）/关联方单价
由上表可以看出，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向发行人采购的煤焦油价格与其

他厂家同类型煤焦油价格差异很小，发行人向其销售的煤焦油价格公允。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关联销售均根据市场价格定价，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2）关联采购
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发行人向关联方的采购额分别为259,172.65万元、167,065.10万

元和141,899.17万元，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43.54%、27.48%和21.41%。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向关联方采购电石和煤（主要为原煤和块煤）。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

年度， 发行人向关联方的电石、 原煤和块煤采购金额分别为253,213.84万元、160,293.22万元和
133,337.62万元，占当期关联采购金额的比例分别为97.70%、95.95%和93.97%。

①电石采购
发行人的电石采购区域主要为陕西省的店塔、府谷、锦界区域和内蒙、宁夏自治区，其中对关联

方的采购均集中在店塔、府谷区域。电石采购价格一方面受到运费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电石采购
区域市场供求的影响，为了剔除以上因素的影响，选取店塔、府谷区域作为关联方及非关联方电石
供应价格的对比区域。

A、店塔区域关联方及非关联方电石采购价格对比
报告期内，店塔区域关联方及非关联方电石采购价格、发气量对比情况如下：

年月
非关联方 关联方 差异率

发气量
（L/KG）

采购价格
（元/吨）

发气量
（L/KG）

采购价格
（元/吨） 发气量 采购

价格
2017年1月 289.49 2,243.16 289.19 2,227.67 -0.11% -0.70%
2017年2月 295.62 2,143.68 289.29 2,102.77 -2.19% -1.95%
2017年3月 288.33 2,028.46 287.60 2,018.16 -0.25% -0.51%
2017年4月 292.08 2,037.68 289.45 2,016.76 -0.91% -1.04%
2017年5月 284.57 2,016.71 289.45 2,054.79 1.69% 1.85%
2017年6月 286.43 2,041.01 289.91 2,060.74 1.20% 0.96%
2017年7月 289.15 2,145.85 287.36 2,119.52 -0.62% -1.24%
2017年8月 288.34 2,185.85 285.69 2,159.25 -0.93% -1.23%
2017年9月 290.17 2,319.78 286.80 2,282.82 -1.18% -1.62%
2017年10月 291.21 2,527.41 288.56 2,533.46 -0.92% 0.24%
2017年11月 290.35 2,503.46 287.96 2,508.38 -0.83% 0.20%
2017年12月 291.14 2,427.99 287.40 2,401.86 -1.30% -1.09%
2018年1月 291.45 2,393.75 285.21 2,347.97 -2.19% -1.95%
2018年2月 291.68 2,432.45 282.39 2,356.15 -3.29% -3.24%
2018年3月 292.66 2,337.38 287.79 2,304.06 -1.69% -1.45%
2018年4月 288.21 2,340.23 287.87 2,335.52 -0.12% -0.20%
2018年5月 290.34 2,453.59 288.88 2,433.33 -0.50% -0.83%
2018年6月 289.19 2,436.89 286.98 2,419.83 -0.77% -0.70%
2018年7月 286.83 2,445.38 289.13 2,458.93 0.79% 0.55%
2018年8月 283.22 2,456.45 287.00 2,504.62 1.32% 1.92%
2018年9月 287.47 2,724.20 284.01 2,653.89 -1.22% -2.65%
2018年10月 286.90 2,653.69 287.66 2,667.48 0.26% 0.52%
2018年11月 290.72 2,394.39 285.11 2,347.65 -1.97% -1.99%
2018年12月 290.20 2,252.37 286.69 2,238.81 -1.23% -0.61%
2019年1月 287.17 2,187.88 287.79 2,202.59 0.22% 0.67%
2019年2月 290.17 2,268.50 286.09 2,248.07 -1.42% -0.91%
2019年3月 283.86 2,363.87 287.95 2,379.80 1.42% 0.67%
2019年4月 286.69 2,646.49 291.08 2,686.12 1.51% 1.48%
2019年5月 291.22 2,420.74 288.31 2,393.77 -1.01% -1.13%
2019年6月 287.60 2,216.51 284.30 2,146.94 -1.16% -3.24%
2019年7月 289.42 2,616.21 284.36 2,550.54 -1.78% -2.57%
2019年8月 283.78 2,419.59 289.93 2,487.64 2.12% 2.74%
2019年9月 289.81 2,431.69 285.96 2,403.98 -1.35% -1.15%
2019年10月 292.37 2,429.92 285.11 2,393.67 -2.55% -1.51%
2019年11月 291.75 2,229.71 289.52 2,195.30 -0.77% -1.57%
2019年12月 288.78 2,190.96 293.82 2,220.29 1.71% 1.32%
注：差异率=（关联方相应指标-非关联方相应指标）/关联方相应指标，下同
店塔区域关联方、非关联方采购价格差异率与发气量差异率的匹配情况如下图：

由上表及上图可见，店塔区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及非关联方电石采购价格的差异主要是由发
气量的差异引起，两者的差异率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2017年10月、11月，存在着关联方电石发气量较低，但采购价格较高的情形。主要是因为相应月
份内电石价格存在波动，关联方电石采购在价格较高时段内采购的占比较大，使得其当月整体的采
购价格偏高。

B、府谷区域关联方及非关联方电石采购价格对比
报告期内，府谷区域关联方及非关联方电石采购价格、发气量对比情况如下：

年月
非关联方 关联方 差异率

发气量
（L/KG）

采购价格
（元/吨）

发气量
（L/KG）

采购价格
（元/吨） 发气量 采购价格

2017年1月 286.86 2,220.14 292.33 2,253.02 1.87% 1.46%
2017年2月 286.11 2,088.06 293.50 2,141.73 2.52% 2.51%
2017年3月 281.78 1,940.93 290.99 2,006.11 3.16% 3.25%
2017年4月 279.99 1,909.24 290.32 1,987.77 3.56% 3.95%
2017年5月 279.31 1,927.21 295.56 2,071.68 5.50% 6.97%
2017年6月 279.43 1,937.99 293.09 2,053.41 4.66% 5.62%
2017年7月 280.94 2,079.81 291.01 2,140.28 3.46% 2.83%
2017年8月 286.75 2,184.48 290.18 2,182.27 1.18% -0.10%
2017年9月 285.26 2,263.91 291.45 2,315.78 2.12% 2.24%
2017年10月 283.00 2,503.77 292.14 2,547.25 3.13% 1.71%
2017年11月 292.50 2,485.06 293.74 2,550.02 0.42% 2.55%
2017年12月 283.87 2,382.54 294.28 2,452.28 3.54% 2.84%
2018年1月 282.80 2,312.24 294.30 2,418.48 3.91% 4.39%
2018年2月 283.35 2,382.38 291.43 2,430.46 2.78% 1.98%
2018年3月 281.66 2,236.24 293.81 2,354.29 4.14% 5.01%
2018年4月 291.65 2,386.60 293.24 2,370.11 0.54% -0.70%
2018年5月 288.13 2,437.15 294.07 2,469.04 2.02% 1.29%
2018年6月 287.53 2,442.13 292.16 2,455.66 1.58% 0.55%
2018年7月 288.20 2,450.42 292.87 2,488.95 1.60% 1.55%
2018年8月 288.99 2,546.46 292.59 2,558.52 1.23% 0.47%
2018年9月 290.10 2,733.58 294.52 2,761.58 1.50% 1.01%
2018年10月 293.60 2,719.91 295.07 2,712.74 0.50% -0.26%
2018年11月 291.60 2,388.04 296.67 2,412.84 1.71% 1.03%
2018年12月 293.56 2,273.39 300.25 2,316.84 2.23% 1.88%
2019年1月 292.14 2,226.26 301.49 2,289.27 3.10% 2.75%
2019年2月 291.89 2,290.03 297.67 2,308.02 1.94% 0.78%
2019年3月 292.62 2,439.99 299.81 2,467.97 2.40% 1.13%
2019年4月 292.05 2,698.02 300.40 2,739.67 2.78% 1.52%
2019年5月 297.20 2,422.76 299.23 2,434.24 0.68% 0.47%
2019年6月 291.73 2,243.14 299.97 2,271.89 2.75% 1.27%
2019年7月 294.39 2,658.74 298.92 2,672.75 1.52% 0.52%
2019年8月 293.59 2,513.46 292.63 2,481.30 -0.33% -1.30%
2019年9月 292.72 2,454.94 291.93 2,429.52 -0.27% -1.05%
2019年10月 297.36 2,502.60 295.75 2,452.18 -0.54% -2.06%
2019年11月 298.00 2,286.67 295.20 2,246.13 -0.95% -1.80%
2019年12月 296.69 2,237.23 293.07 2,203.79 -1.24% -1.52%

府谷区域关联方、非关联方采购价格差异率与发气量差异率的匹配情况如下图：

由上表及上图可见，府谷区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及非关联方电石采购价格的差异主要是由发
气量的差异引起，两者的差异率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2017年8月、2018年4月和2018年10月，存在
着关联方电石发气量较低，但采购价格较高的情形，主要是因为相应月份内电石价格存在波动，关
联方电石采购在价格较高时段内采购的占比较大，使得其当月整体的采购价格偏高。

C、关联电石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对比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电石采购单价与陕西省地区电石市场价格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年月
关联方价格

陕西省地区市
场价格[注1]

价格差异率[注2]

店塔区域 府谷区域 店塔区域差异
率

府谷区域
差异率

2017年1月 2,227.67 2,253.02 2,264.96 -1.65% -0.53%
2017年2月 2,102.77 2,141.73 2,146.41 -2.03% -0.22%
2017年3月 2,018.16 2,006.11 2,061.45 -2.10% -2.68%
2017年4月 2,016.76 1,987.77 2,056.50 -1.93% -3.34%
2017年5月 2,054.79 2,071.68 2,085.47 -1.47% -0.66%
2017年6月 2,060.74 2,053.41 2,087.18 -1.27% -1.62%
2017年7月 2,119.52 2,140.28 2,157.69 -1.77% -0.81%
2017年8月 2,159.25 2,182.27 2,223.93 -2.91% -1.87%
2017年9月 2,282.82 2,315.78 2,355.90 -3.10% -1.70%
2017年10月 2,533.46 2,547.25 2,625.81 -3.52% -2.99%
2017年11月 2,508.38 2,550.02 2,584.70 -2.95% -1.34%
2017年12月 2,401.86 2,452.28 2,464.62 -2.55% -0.50%
2018年1月 2,347.97 2,418.48 2,405.21 -2.38% 0.55%
2018年2月 2,356.15 2,430.46 2,423.59 -2.78% 0.28%
2018年3月 2,304.06 2,354.29 2,342.05 -1.62% 0.52%
2018年4月 2,335.52 2,370.11 2,382.05 -1.95% -0.50%
2018年5月 2,433.33 2,469.04 2,495.69 -2.50% -1.07%
2018年6月 2,419.83 2,455.66 2,499.57 -3.19% -1.76%
2018年7月 2,458.93 2,488.95 2,525.86 -2.65% -1.46%
2018年8月 2,504.62 2,558.52 2,572.41 -2.64% -0.54%
2018年9月 2,653.89 2,761.58 2,753.10 -3.60% 0.31%
2018年10月 2,667.48 2,712.74 2,697.33 -1.11% 0.57%
2018年11月 2,347.65 2,412.84 2,411.64 -2.65% 0.05%
2018年12月 2,238.81 2,316.84 2,286.72 -2.10% 1.32%
2019年1月 2,202.59 2,289.27 2,238.62 -1.61% 2.26%
2019年2月 2,248.07 2,308.02 2,301.72 -2.33% 0.27%
2019年3月 2,379.80 2,467.97 2,453.19 -2.99% 0.60%
2019年4月 2,686.12 2,739.67 2,739.56 -1.95% 0.00%
2019年5月 2,393.77 2,434.24 2,443.72 -2.04% -0.39%
2019年6月 2,146.94 2,271.89 2,313.01 -7.18% -1.78%
2019年7月 2,550.54 2,672.75 2,656.02 -3.97% 0.63%
2019年8月 2,487.64 2,481.30 2,541.42 -2.12% -2.37%
2019年9月 2,403.98 2,429.52 2,479.56 -3.05% -2.02%
2019年10月 2,393.67 2,452.18 2,466.47 -2.95% -0.58%
2019年11月 2,195.30 2,246.13 2,267.17 -3.17% -0.93%
2019年12月 2,220.29 2,203.79 2,235.25 -0.67% -1.41%

注1：陕西地区电石市场价格来源于卓创资讯
注2：差异率=（发行人采购价格-市场价格）/市场价格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电石采购单价与陕西省地区电石市场价格比较图如下：

单位：元/吨

综上，在剔除运费及区域定价因素后，发行人在关联电石供应商所在区域内对关联方、非关联
方的电石采购价格差异较小，电石采购价格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发气量的差异。此外，报告期内，发行
人各月的关联电石价格与市场价格相比基本一致。发行人的关联电石采购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
送的情形。

②原煤
A、关联方及非关联方原煤采购价格对比
报告期内， 发行人控股股东陕煤集团与神华销售集团双方针对北元化工用煤事宜达成原煤置

换战略协议，即神华销售集团锦界煤矿的原煤直接通过输煤皮带销售给发行人，同时陕煤集团将其
在陕北区域所属煤矿的部分原煤置换销售给神华销售集团相关企业，以实现双方就近供销、互利共
赢。经陕煤集团及神华销售集团双方协商，上述置换事宜及购销业务由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
责任销售分公司负责协调安排。2017年11月，公司对上述情形进行了规范，自2017年11月开始对实际
由神华销售集团提供的原煤，直接与神华销售集团进行结算。

报告期各月，发行人对关联方、非关联方原煤采购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兆焦/千克

年月
非关联方 关联方 差异率[注1]

单位
发热量

单价
[注2]

单位
发热量 单价 单位

发热量 单价

2017年1月 - - 5,626.88 316.70 - -
2017年2月 - - 5,817.76 315.89 - -
2017年3月 - - 5,818.59 317.52 - -
2017年4月 - - 5,794.00 343.16 - -
2017年5月 - - 5,668.26 345.73 - -
2017年6月 - - 5,758.10 308.97 - -
2017年7月 5,645.58 324.96 5,407.88 334.62 -4.40% 2.89%
2017年8月 4,359.54 308.64 5,517.93 372.22 20.99% 17.08%
2017年9月 - - 5,700.54 368.29 - -
2017年10月 - - 5,749.37 390.96 - -
2017年11月 5,746.83 386.71 - - - -
2017年12月 5,631.60 361.98 - - - -
2018年1月 5,790.96 368.09 - - - -
2018年2月 5,723.15 368.82 - - - -
2018年3月 5,709.49 363.60 - - - -
2018年4月 5,709.49 348.46 - - - -
2018年5月 5,623.62 338.61 - - - -
2018年6月 5,696.96 342.67 - - - -
2018年7月 5,809.75 347.66 - - - -
2018年8月 5,755.34 343.21 - - - -
2018年9月 5,339.94 344.95 - - - -
2018年10月 5,693.29 364.35 - - - -
2018年11月 5,586.60 372.40 - - - -
2018年12月 5,628.89 358.17 - - - -
2019年1月 5,706.64 342.79 - - - -
2019年2月 5,773.00 344.83 - - - -
2019年3月 5,873.82 357.53 5,631.00 379.93 -4.31% 5.90%
2019年4月 5,851.00 367.26 - - - -
2019年5月 5,737.62 369.93 - - - -
2019年6月 5,402.46 376.11 - - - -
2019年7月 5,580.00 376.11 - - - -
2019年8月 5,650.00 376.11 - - - -
2019年9月 5,661.00 376.11 - - - -
2019年10月 5,719.00 376.11 - - - -
2019年11月 5,500.21 353.70 - - - -
2019年12月 5,469.20 340.06 - - - -
注1：差异率=（关联方-非关联方）/关联方
注2：单价剔除了运费的影响
由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关联方、非关联方原煤采购价格的差异主要由发热量的

差异引起。对于部分月份，如2017年7月及2019年3月，存在关联方与非关联方之间价格差异与发热
量差异不一致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发行人的原煤供应94%以上来自于神华销售集团锦界煤矿（2017
年10月之前通过关联方采购），对于部分月份，根据神华销售集团锦界煤矿煤炭供应情况，需要临时
向其他方采购，因相关采购数量较少，并且为偶发性交易，因此价格与正常采购相比差异较大。

B、关联原煤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对比
报告期各月，发行人关联原煤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年月 关联方采购价格 陕西地区动力煤价格
[注1] 差异率[注2]

2017年1月 316.7 328.77 -3.81%
2017年2月 315.89 327.78 -3.76%
2017年3月 317.52 332.14 -4.60%
2017年4月 343.16 335.26 2.30%
2017年5月 345.73 327.14 5.38%
2017年6月 308.97 316.24 -2.35%
2017年7月 334.62 323.93 3.19%
2017年8月 372.22 333.33 10.45%
2017年9月 368.29 341.88 7.17%
2017年10月 390.96 354.13 9.42%
2017年11月 - 347.22 -
2017年12月 - 339.32 -
2018年1月 - 344.66 -
2018年2月 - 352.42 -
2018年3月 - 350.26 -
2018年4月 - 340.46 -
2018年5月 - 343.97 -
2018年6月 - 347.93 -
2018年7月 - 351.29 -
2018年8月 - 348.62 -
2018年9月 - 352.16 -
2018年10月 - 356.32 -
2018年11月 - 362.24 -
2018年12月 - 358.19 -
2019年1月 - 357.11 -
2019年2月 - 369.83 -
2019年3月 379.93 375.34 1.21%
2019年4月 - 379.35 -
2019年5月 - 386.73 -
2019年6月 - 377.88 -
2019年7月 - 371.46 -
2019年8月 - 364.42 -
2019年9月 - 364.9 -
2019年10月 - 363.13 -
2019年11月 - 350.8 -
2019年12月 - 349.26 -
注1：单价剔除了运费的影响
注2：差异率=（关联方-非关联方）/关联方
2017年8月至10月，发行人的关联原煤采购价格相比于市场价格较高，主要是因为相应月份为

煤炭价格快速上涨时期，发行人的实际原煤供应商神华销售集团其煤炭供应遍布全国，对价格变动
的反映比较迅速，而市场价格为陕西地区的动力煤综合价格指数，变动相对迟缓。

综上，在剔除运费因素后，发行人对关联方及非关联方的原煤采购价格差异较小，相关差异主
要来自于发热量的差异。发行人2017年8至10月的关联原煤采购价格比市场价格高出较多，主要是
因为神华销售集团煤炭销售价格对市场变动的反映更为迅速，且2017年11月开始，发行人几乎未再
发生关联原煤采购。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关联原煤采购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③块煤
A、关联方及非关联方块煤采购价格对比
报告期内，发行人采购的块煤型号有2-2煤、3-1煤、4-2煤及5-2煤，其中5-2煤为发行人最主要

的块煤采购型号，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的块煤也几乎均为5-2型块煤。
发行人向关联方的5-2型块煤采购均通过陕西煤炭交易中心进行竞价采购， 竞价过程公开、透

明，采购价格公允。
报告期各月，发行人对关联方、非关联方5-2型块煤采购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年月 非关联方采购单价 关联方采购单价 差异率

2017年1月 - 418.94 -
2017年2月 - 439.97 -
2017年3月 - 455.79 -
2017年4月 479.27 457.90 -4.67%
2017年5月 421.96 445.07 5.19%
2017年6月 - 406.40 -
2017年7月 - 455.10 -
2017年8月 470.28 485.21 3.08%
2017年9月 467.68 493.54 5.24%
2017年10月 487.77 513.45 5.00%
2017年11月 510.75 475.27 -7.46%
2017年12月 441.29 437.69 -0.82%
2018年1月 444.49 475.60 6.54%
2018年2月 447.95 474.35 5.57%
2018年3月 461.80 445.06 -3.76%
2018年4月 418.39 399.56 -4.71%
2018年5月 424.61 411.07 -3.29%
2018年6月 451.27 456.11 1.06%
2018年7月 456.20 452.49 -0.82%
2018年8月 449.65 438.44 -2.56%
2018年9月 465.12 472.52 1.57%
2018年10月 469.65 525.53 10.63%
2018年11月 481.19 497.42 3.26%
2018年12月 470.55 470.19 -0.08%
2019年1月 547.13 527.17 -3.79%
2019年2月 546.21 547.29 0.20%
2019年3月 514.06 530.35 3.07%
2019年4月 500.42 514.19 2.68%
2019年5月 532.77 544.65 2.18%
2019年6月 - 524.94 -
2019年7月 498.68 520.12 4.12%
2019年8月 495.54 517.90 4.32%
2019年9月 - 519.21 -
2019年10月 - 543.28 -
2019年11月 479.78 481.23 0.30%
2019年12月 - 463.00 -
注：采购单价不含运费
2017年11月，发行人通过陕西煤炭交易中心竞价拍得的块煤数量较少，而当月块煤市场紧缺，

使得当月发行人向非关联方采购的同种型号块煤价格较高。2018年1月，因为临近年底，各企业对块
煤进行备货，块煤供应紧缺，发行人为了保证足够的块煤储备，在陕西煤炭交易中心以较高价格进
行竞拍。2018年10月，块煤供应紧缺，发行人以较高的价格在陕西煤炭交易中心进行竞拍。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方、非关联方块煤采购价格对比如下图所示：
单位：元/吨

如上图所示，总体来说，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非关联方的块煤采购价格差异较小，基本
一致。

B、关联块煤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对比
报告期各月，发行人关联块煤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年月 关联方采购单价[注1] 榆林地区块煤价格[注2] 差异率[注3]

2017年1月 418.94 430.2 -2.69%
2017年2月 439.97 435.9 0.93%
2017年3月 455.79 471.79 -3.51%
2017年4月 457.9 489.32 -6.86%
2017年5月 445.07 443.38 0.38%
2017年6月 406.4 411.97 -1.37%
2017年7月 455.1 459.4 -0.94%
2017年8月 485.21 464.74 4.22%
2017年9月 493.54 475.56 3.64%
2017年10月 513.45 493.73 3.84%
2017年11月 475.27 480.34 -1.07%
2017年12月 437.69 447.52 -2.25%
2018年1月 475.6 445.51 6.33%
2018年2月 474.35 451.57 4.80%
2018年3月 445.06 436.75 1.87%
2018年4月 399.56 398.86 0.18%
2018年5月 411.07 400.86 2.48%

2018年6月 456.11 419.83 7.95%
2018年7月 452.49 433.19 4.27%
2018年8月 438.44 427.59 2.47%
2018年9月 472.52 432.11 8.55%
2018年10月 525.53 449.71 14.43%
2018年11月 497.42 456.9 8.15%
2018年12月 470.19 434.27 7.64%
2019年1月 527.17 441.81 16.19%
2019年2月 547.29 456.9 16.52%
2019年3月 530.35 460.34 13.20%
2019年4月 514.19 488.2 5.05%
2019年5月 544.65 526.55 3.32%
2019年6月 524.94 519.17 1.10%
2019年7月 520.12 495.58 4.72%
2019年8月 517.9 483.19 6.70%
2019年9月 519.21 495.58 4.55%
2019年10月 543.28 479.35 11.77%
2019年11月 481.23 461.06 4.19%
2019年12月 463 449.85 2.84%
注1：采购单价不含运费
注2：数据来源WIND
注3：差异率=（采购价-市场价）/采购价
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期间，发行人的关联块煤采购单价相比于市场价格较高，主要是因为相

应期间为块煤价格快速上涨时期，块煤供应紧张，为了保证块煤的稳定供应，各家块煤采购商在陕
西煤炭交易中心竞相高价参与块煤竞拍，使得关联块煤竞拍成交价大幅提升。

2019年10月，发行人的关联块煤采购单价相比市场价格较高，主要是因为当月部分3-1型块煤
供应商停产，使得当月5-2型块煤的采购占比较高（5-2型块煤价格相比于3-1型块煤较高），导致当
月关联块煤采购单价明显升高。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块煤采购单价与榆林地区块煤市场价格比较图如下：
单元：元/吨

由上表及上图可以看出，整体来看，除个别月份外，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关联块煤采购价格与榆
林地区的市场价格差异较小，基本一致

综上，在剔除运费因素后，发行人对关联方及非关联方的块煤采购价格差异较小，基本一致。除
个别月份外，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关联块煤采购价格与榆林地区的市场价格差异较小，基本一致。发
行人的块煤关联采购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5、相关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1）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销售、采购涉及相关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①报告期内，陕煤集团控制的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A、主要关联销售方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陕煤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销售金额分别为10,563.25万元、13,175.14万元和

18,400.19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11%、1.37%和1.83%，占比较低，主要是向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销售煤焦油产生的收入。报告期内，发行人向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
天元化工有限公司销售煤焦油的收入分别为7,435.64万元、10,307.31万元和9,154.82万元， 占当期营
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78%、1.07%和0.91%。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是我国从事中温煤焦油轻质化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和
工业化推广的新型煤化工企业，报告期内，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分别
为256,089.25万元、293,240.25万元和280,016.59万元，对应净利润分别为17,683.28万元、26,399.99万元
和12,266.26万元，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

B、主要关联采购方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陕煤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采购金额分别为201,909.92万元、107,666.65万元

和113,553.90万元，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33.92%、17.71%和17.14%，主要是向陕西煤业化工
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和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供销分公司采购电石，向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煤炭。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上述公司的采购金额分别为200,685.03万元、
104,640.08万元和108,368.74万元，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33.71%、17.22%和16.35%。

报告期内，上述企业的财务状况（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 345,419.89 18,403.93 324,048.74 16,176.64 272,664.00 12,643.98

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 131,669.10 -16,097.32 152,474.97 -3,189.55 134,353.46 -3,003.76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发展
有限公司 105,193.26 -1,627.20 114,682.07 -5,880.94 106,454.51 -4,958.66

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
（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销售分公司）

2,164,089.91 14,692.91 2,073,328.53 9,132.22 325,486.05 1,045.76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
业有限公司[注] 1,087,397.69 21,443.05

注：报告期内，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仅2019年下半年与公司发生关联交
易

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主要负责陕西煤炭交易中心相关煤炭采购的结算， 报告期内
经营状况正常，盈利良好。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和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
电化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石的生产与销售。报告期内，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相比其他两家电石生产企业盈利较好，主要是因为其还从事兰炭、煤焦油和电力等电石上游行业
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电石产业链相比其他两家公司更为完整。报告期内，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陕
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经营正常，但盈利较弱，与电石行业整体不景气相一致。

②报告期内，恒源投资控制的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恒源投资及其下属企业的销售金额分别为477.95万元、337.71万元和385.28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05%、0.04%和0.04%，占比极低，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
影响。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恒源投资及其下属企业的采购金额分别为53,609.01万元、56,873.42万元和
26,172.08万元，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9.01%、9.35%和3.95%，主要是向陕西亚华煤电集团锦
界热电有限公司采购蒸汽、脱硫石膏等材料，以及向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电化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神
木市鑫广电化有限公司采购电石。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上述公司的采购金额分别为53,256.58万元、
56,873.42万元和26,172.08万元，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8.94%、9.35%和3.95%。

陕西亚华煤电集团锦界热电有限公司是一家热电联产企业，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分别为
31,854.00万元、31,425.00万元和30,588.68万元，净利润分别为7,267.00万元、4,933.00万元和5,806.52万
元。报告期内，陕西亚华煤电集团锦界热电有限公司平稳运营，财务状况良好。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电化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神木市鑫广电化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煤炭、电
石和白灰的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电化有限公司合并口径未经审计的营业收
入分别为52,081.67万元、560,31.45万元和25,191.19万元， 相应净利润分别为72.21万元、368.27万元
和-5,494.54万元，2017年、2018年经营正常，但盈利较弱，与电石行业整体不景气相一致，2019年其盈
利大幅下滑，主要是因为事故原因，停产近半年。

③报告期内，其他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 发行人对其他关联方的销售金额分别为1,050.14万元、833.77万元和1,100.59万元，占

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11%、0.08%和0.11%，占比很低，对发行人业务经营影响较小。
报告期内， 发行人对其他关联方的采购金额分别为3,653.72万元、2,525.03万元和2,173.19万

元，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0.61%、0.42%和0.33%，主要为陕西广通运输发展有限公司向发
行人提供运输服务。陕西广通运输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煤炭运输业务，报告期内，其营业收入
分别为39,078万元、58,922万元和74,665.50万元，对应净利润分别为1,599万元、1,044万元和-661.34万
元，业务平稳增长。2019年，陕西广通运输发展有限公司存在亏损的情形，主要是因为2019年9月有
一笔2,600万元的税务稽查罚款支出。

（2）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利润总额情况
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发行人向关联方的销售额分别为12,091.34万元、14,346.61万元

和19,886.07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27%、1.49%和1.98%， 相应的毛利为5,590.46万元、
8,086.71万元和9,158.08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3.24%、4.01%和4.67%，发行人关联销售产
生的收入及毛利占比均较小。

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 发行人在关联方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分别为191.50万元、
173.70万元和57.28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0.11%、0.09%和0.03%，占比极低。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及利润占比均较小，不存在不合理的情形。
（3）关联交易是否影响发行人的经营独立性、是否构成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依赖报告期

内，发行人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关联销售、关联采购及关联担保。
①关联销售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销售产生的收入、毛利占当期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的比例均较小，关联销

售方面不存在对关联方的依赖。
②关联采购
发行人主要向关联方采购煤炭与电石，其中电石主要由生石灰和含碳原料经过反应生成。发行

人位于山西、陕西、内蒙、宁夏和甘肃的交界处，发行人周边区域为我国主要的煤炭、电石生产地区，
煤炭和电石厂家众多、供应充足，可以保证发行人原料的长期稳定供应，不存在供应不足的风险。发
行人供应商的可选择范围广、供应商的可替代性强，不存在对陕煤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恒源投资
及其控制的企业的依赖。

③关联担保
2017年至2019年，发行人净利润均超过10亿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其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近80

亿元。发行人盈利能力强，资信良好，可用于抵押的资产价值高，且均不存在他项权利。发行人未来
可以通过关联方担保、第三方担保和质押担保等多种形式获得贷款，不存在对关联方担保的依赖，
关联担保不会对发行人的独立运作能力造成影响。

此外，发行人与陕煤财务公司之间存在存款业务，相关业务由发行人自主选择，不存在对关联
方的依赖。

综上， 发行人的关联交易不影响发行人的经营独立性， 不存在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依
赖。

（4）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发行人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对发行人利益输送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相关关联方正常经营，盈利合理，不存在对发

行人利益输送的情形，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发行人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的情形。
6、发行人报告期关联交易履行程序的合法合规情况
为充分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保证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允性，确保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使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执行有关规范关联交易
行为的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关联交易相关制度。

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对关联交易决策权限与程序做出了规定，就关联股东或利益冲突董事
在关联交易表决中的回避制度做出了规定。同时，《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公
司治理文件中已明确了关联交易决策的程序。

（1）《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规定

序号 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

《公司章
程》条文 《公司章程》条文内容

1

关联交易
审批权限

第37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六）以下关联交易由董事会决策后提交给股东大会

决议：
1.公司与其关联方达成的重大关联交易，即交易总额高

于3,000万元，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提出议案后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2.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事
项，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第103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九）董事会对于关联交易的权限：
1.公司与其关联方达成的重大关联交易，即交易总额高

于3,000万元（不含3,000万元），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提出议
案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事
项，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与其关联自然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在3,000万
元以内的，必须经公司董事会决议批准，是否在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讨论批准，可由董事会决定；

4.公司与其关联法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在3,000万元
以内的，必须经公司董事会决议批准。是否在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提交股东大会讨论批准，可由董事会决定。

3 第125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
（十二）未达到公司章程、相关法律规定的应提交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或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的对外
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银行授信及贷款业务、委托
贷款、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

4

关联交易
表决程序

第75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
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
总数；股东大会决议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5 第76条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的回避和表决程
序如下：

（一）股东大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大会主持人宣
布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并解释和说明关联股东与关联交易
事项的关联关系；

（二）大会主持人宣布关联股东回避，由非关联股东对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表决。

6 第114条

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
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
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
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
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3人的，应将该事项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交易决策权限与程序的规定
①公司拟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

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含5%）的关联
交易。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应当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证券服务机构，对交易标
的进行审计或者评估并出具有关报告，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
交易所涉及的交易标的，可以不进行审计或者评估。

②公司拟与关联法人发生的总额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
上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决定。独立董事做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
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总额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
论决定。独立董事做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公司审计委员会应当同时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核，形成书面意见，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报
告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可以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③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并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公司为持股5%以下的股东提供担保的，参照前款规定执行，有关股东应在股东大会上
回避表决。

（3）《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对关联交易决策权限与程序的规定
（下转C17版）


